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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常办发〔2017〕45 号

关于印发《深圳市人大代表履职经费管理办
法》的通知

市人大各专委、工委，市政府办公厅，市中级人民法院，市

人民检察院，各市直有关单位，各区人大常委会，新区管委

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为进一步保障市人大代表

依法履职，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印送<关于完

善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制度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和省人

大常委会办公厅等五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大力推进县乡人

大工作和建设的若干意见》，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六次

主任会议修订了《深圳市人大代表履职经费管理办法》，现

予印发施行。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2017 年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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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人大代表履职经费管理办法

（2010 年 11 月 16 日深圳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四次主任会议通过，2017 年 10 月 10 日深圳市第六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六次主任会议修订。）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

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为加强和规范市

人大代表履职经费的使用和管理，保证代表履职活动顺利开

展，根据代表履职的实际情况和财政经费管理的有关规定，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人大代表履职经费由市人大常委会选举联

络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选联任工委）会同市人大

常委会办公厅编制预算。

第三条 市人大代表履职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市人大代

表履行代表职责的各项开支，包括交通费、误工费、食宿费、

公杂费、书报资料费等，使用范围包括：

（一）人大代表会前视察和书报交通费；

（二）人大代表小组和专业小组活动；

（三）人大代表社区联络站活动；

（四）人大代表培训；

（五）市人大常委会及其工作机构（以下称活动承办单

位）组织代表参加的集中视察、执法检查、专题调研、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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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访、述职、列席常委会会议、督办议案建议、学习考察等

各项代表活动；

（六）人大代表执行职务信息统计网、议案建议网、选

举和人事任免网络维护和建设；

（七）人大代表履职电视栏目和电视问政会等代表宣传

工作；

（八）其它代表经费。

第四条 市人大代表例会前集中视察，标准按每人每天

350 元计，具体天数和人数由选联任工委核准，核拨到各区

人大常委会掌握使用。

第五条 活动承办单位组织代表参加的代表活动，每人

每天交通误工补贴 350 元，由活动承办单位根据参加人数填

报申请补助表，活动承办单位领导及选联任工委审核，办公

厅分管领导审批后领取。

补贴基于代表履行职务，所有代表按统一标准补贴。

第六条 代表小组和代表专业小组活动，标准按每人每

年 800 元计，具体人数由选联任工委核准，由市人大各专门

委员会、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以下称各专委、工委）和各

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开出凭据送办公厅分管领导审批后领

取或核销。

第七条 人大代表社区联络站每个站每年补贴 10000

元，作为站长和联络员误工补贴。该项经费每年作为代表专

项经费纳入预算。

市人大代表进社区联络站活动，按照第五条规定予以补



4

贴，由各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汇总申报，选联任工委审核，

办公厅分管领导审批后领取。

第八条 建立代表履职活动制度。代表交通费、书报资

料费、邮电费等每人每年按 1500 元发放补贴给代表个人。

由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按实际名单核拨到各区人大常委会

办公室签发。

农民工代表、基层一线务工人员代表以及其他低收入或

无固定收入代表，按照每人每年 3000 元发放补贴。具体人

员由各区统计申报，选联任工委审核。

第九条 人大代表集中和专题培训、经验交流和表彰

会、代表小组和专业小组组长会议、代表外出学习考察，须

经选联任工委审核，常委会分管领导同意后进行，凭会议和

活动安排计划，由办公厅分管领导审批后到财务室核销。

第十条 代表培训和学习考察费用标准为每人每天 650

元，并可按实际情况适度予以增减。

邀请专家、学者给代表授课和作专题报告，专家学者的

交通费实报实销，课时费由选联任工委根据情况安排，并纳

入培训总体经费中。

开展此类活动的，农民工代表、基层一线务工人员代表

以及其他低收入或无固定收入代表视情况予以补贴，其标准

由选联任工委确定。

第十一条 探视慰问代表的慰问金每人每次 1000 元。

由选联任工委申请，报办公厅分管领导审批。

第十二条 参加代表活动的工作人员的补贴人数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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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人数的 15%，补贴标准与代表相同。

第十三条 本市其他各级国家机关和有关组织、单位组

织代表活动的，应给予代表补贴，补贴标准可参照本办法。

如其他单位已发放，市人大不重复发放。

第十四条 各有关单位要认真做好代表经费的预算、审

核、申报、管理和发放工作，不得克扣、挤占和挪用。

第十五条 区人大代表的履职经费管理工作，可以参照

本办法执行。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 2010 年 11 月 18 日起实施。

抄送：市财政委员会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2017 年 10 月 19 日印发

（印 10 份）


